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915號

原      告  梁英椿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送達代收人  張雅婷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9月3日新

北裁催字第48-ClRDl0862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

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行政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

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而本件因卷證資料

已經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

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原告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

車輛)於民國113年2月23日11時32分許，行經新北市○○區

○○路○段000號時，有「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經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當場製單舉發，

另於員警攔查時，因見原告臉部潮紅，並對原告實施呼氣酒

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後，原告吐氣酒精濃度達0.15MG/L，舉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1



機關員警當場製開掌電字第ClRDl08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舉發。嗣被告查認原告

為十年內第2次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違規事實明確，爰

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以113年2月23日新北裁催字第48-

ClRDl0862號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萬

元，吊銷汽車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

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經本院依職權送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01

條規定更正刪除前裁決書中有關易處處分之部分，於不變更

違規事實及適用法律下，重新製作113年9月3日新北裁催字

第48-ClRDl0862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送達原告。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舉發機關員警在上前對原告進行盤查時，原告既早已自行停

妥車輛，顯然員警並非對尚在行進中之車輛攔停要求進行酒

測，原告曾告知員警沒有喝酒，且原告以酒精感知器檢測前

沒有漱口，經酒精感知器檢測並無亮燈或警示聲之反應。參

酌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與隱私權利之

意旨，要求警察人員「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

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因此闡釋關於警察臨檢之對

象，必須針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所易生危害之交

通工具」。

　㈡法務部函文規定0.15毫克是移送標準，但0.15毫克只是客觀

門檻，與罪行還有一段距離，還要找出被告不能安全駕駛的

佐證，否則應依「無罪推定原則」推定其為無罪責之人。原

告行車紀錄器可證，原告行車意識正常，且無其他蛇行、車

速異常、不穩、急煞車等「客觀事由」，足證明原告確有安

全駕駛能力。

　㈢原告酒測值0.15毫克僅為酒駕違規下限，過程中原告並沒有

發生其他車禍行為，警員純粹是以原告臉色泛紅(因原告長

年有吃檳榔的習慣)實施酒測；然客觀上原告符合「未嚴重

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要件，警員自應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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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原告的行為是否以不舉發為適當，但警員卻捨此不為、

逕為舉發，屬於裁量怠惰違法。再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

第12款「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

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

○二毫克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

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

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等語。

　㈣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答辯以：

  ㈠員警職務報告內容並輔以路口監視器影像內容，員警於l13

年2月23日擔服10時至12時勤查勤務，行駛於土城區中央路

四段(往中央路三段方向)，經中央路四段、中興路口時，見

系爭車輛併排停車，因系爭車輛已占用機車道及部分第二車

道，員警見狀先行駛至系爭車輛後方，將其違停樣態拍照存

證，後行駛至系爭車輛前方欲攔查之際，原告則向警方走來

表示其為駕駛人，盤查途中見其面色潮紅，經以酒精感測器

測試其有酒精反應，且駕駛人也表示其酒測當日凌晨有飲

酒，員警隨即要求駕駛人進行酒精濃度檢測，經測得酒精濃

度為0.15mg/L，且駕駛人於五年內有違反處罰條例第35條1

項之記錄，上述攔檢行為符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規定，合

先敘明。

　㈡次查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影片時間00：01：20至00：01：

26員警取出新吹嘴、交由原告拆封並告知吹測方式，影片時

間00：0l：29至00：01：33，於員警引導下完成吹測並測得

酒測值為0.15mg/L，由上述情節可知，警員對原告實施酒測

之程序要屬嚴謹且無任何不法，並已經全程錄音錄影，而本

件使用之酒測儀器有合格檢驗書可擔保其準確性，原告之違

規事證已相當明確。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酒精濃

度0.15mg/L未滿0.25mg/L】當場依法舉發原告，被告據此作

成原處分，洵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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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固以酒測值有誤差等語為辯，惟經查本件員警答辯書，

原告於實施酒測過程中並未有其所述嚼食檳榔之情事存在；

且本件實施酒測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業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

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定合格(檢定日期：l12年10月

12日，檢定合格有效期間：113年10月31日或於檢定合格有

效期間達1,000次者，亦視同屆滿檢定合格有效期間)，此有

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影本1紙附卷足稽，而本件施

測時，係於有效期間內，在卷足憑，則經由該呼氣酒精測試

器所測得之數值，自可執之為認定呼氣酒精濃度是否超過規

定標準之依據，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委無足取等語。

　㈣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所涉之法條：

   ⒈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機車駕駛人處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

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

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12歲兒童或因而肇

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

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

超過規定標準。

   ⒉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

　　 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

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反第1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

分別依第1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之，第3次以上者按前次

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9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

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路

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

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⒊處罰條例第24條第1項：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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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⒋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

　　 對車輛駕駛人實施本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或第73條第2項

測試之檢定時，應以酒精測試儀器檢測且實施檢測過程應

全程連續錄影，並依下列程序處理……。

　 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

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

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

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之檢定。

　 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

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

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

……」，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行為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

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十二、駕

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

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零點零二毫克。……」；取締酒後駕

車作業程序之【作業內容】四、結果處置規定：「……㈡

勸導代替舉發：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

克以上未滿每公升0.18毫克之未肇事案件，且無不能安全

駕駛情形者，應當場告知其違規事實，指導其法令規定，

勸告其避免再次違反，及當場填製交通違規勸導單，並人

車放行。……」。綜上規定意旨可知，駕駛人如經測得吐

氣所含酒精濃度達到每公升0.15毫克，即違反安全規則第

114條第2款規定，該當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事

由，惟駕駛人所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倘未滿每公升

0.18毫克，則舉發機關得依上開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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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判斷是否符合「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

「情節輕微」及「以不舉發為適當」等免予舉發之要件，

及有無符合「未肇事案件」與「無不能安全駕駛情形」等

予以勸導之情形，進而決定是否舉發。核其性質，乃行政

法規賦予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依事實之具體狀況予以裁量決定是否就違規行為加以舉發

之權限，從而，值勤警員自可依現場情狀行使裁量權，而

決定勸導或舉發，對於舉發機關依據現場情狀行使裁量權

判斷是否符合上開免予舉發，法院針對行政機關之裁量結

果，除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而應以違法論者

外，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之司法審

查。

　 ㈡本件如爭訟概要所載事實，除前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

所不爭執，復有另案掌電字第ClRDl08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本院卷第13頁)、舉發通知單（見本

院卷第79頁)、原告陳述書（見本院卷第83-89頁)、舉發機

關113年3月27日新北警土交字第1133632428號函（見本院

卷第109-110頁)、酒測值單（見本院卷第117頁)、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112年10月18日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

證書（見本院卷第119頁)、員警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123

頁)、譯文（見本院卷第125-128頁）、原處分（見本院卷

第129頁)、汽車車籍查詢（見本院卷第131頁)、駕駛人基

本資料（見本院卷第133頁)、舉發機關勤務分配表（見本

院卷第185-186頁)、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查詢汽車駕

駛人資料（見本院卷第201頁)等在卷可查，是原告駕駛系

爭車輛，確有於舉發時、地，經員警攔查酒測，測得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其確有飲酒後駕車之故

意及行為，並構成「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於10年內酒

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堪可確認。

　 ㈢原告雖稱其未經攔停，故酒測程序不合法等語。惟查本件

舉發警員係因發現系爭車輛有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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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先就違規事實拍照後，至系爭車輛前方時，原告從小

吃店裡面出來，表示是駕駛人，員警就併排臨時停車予以

舉發；惟於警員與原告交談過程中，發現原告面色潮紅，

有酒容及酒氣，員警並聞到酒味，因此懷疑原告另有酒後

駕車之違規行為，乃先以酒精感知器測試，酒精感知器有

酒精反應，之後就要求原告進行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等情，

業據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到庭證述詳明（見本院卷第

176-178頁）。則「併排臨時停車」為處罰條例第55條第1

項第4款規定：「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四、不依順行

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或併

排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而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

1項「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

具」，而得採取「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

其身分」之措施，是舉發警員攔查系爭車輛駕駛人即原

告，並要求原告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以製開舉發

通知單（違規併排臨時停車部分），此即一般舉發交通違

規程序，尚合乎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1款及處罰條

例第7條規定。而舉發警員於合法攔查原告後，從與原告交

談過程中，發現原告有酒容及身上散發酒味，合理懷疑原

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此時因舉發警員已合法攔查

原告，並無再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再度

攔停原告之必要，且因警員已有客觀事實（原告身上散發

酒味及原告當場表示係駕駛系爭車輛違規停車之駕駛人）

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自得依處罰條例

第35條之規定，要求原告配合接受酒測，是原告上揭主

張，並不可採。

　 ㈣原告雖另主張員警以酒精感知器檢測時並無亮燈或警示聲

之反應等語，惟查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到庭證稱:「（我

從小吃店出來要移車時，有告訴員警我沒有喝酒，是否如

此？）原告在吹酒精感知器前確實有向警方表示沒有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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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但是酒精感知器有反應。」、「（實施兩次酒精感知

器，是否完全都沒有反應？）有反應，因為原告吹完酒精

感知器後有數值，所以我才會問原告『有吧，你有喝吧，

早上喝一杯？』，原告表示說是凌晨有喝，只是該時段還

沒有退。」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核與職務報告及譯

文之內容相符（見本院卷第123、第125-126頁）。是依證

人所述及卷內事證，足認原告經以酒精感知器檢測後，確

實有呈現酒精反應之數值，是縱如原告所稱酒精感知器於

檢測時未顯示燈光或警示聲，衡以員警於舉發當時已明顯

見原告有酒容及酒氣，亦當認員警已可合理懷疑原告另有

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自得依處罰條例第35條之規定，要

求原告配合接受酒測，是原告上揭主張，亦無足取。

　 ㈤至原告主張因食用檳榔含有酒精才有酒容及酒氣，且於酒

精感知器檢測前沒有漱口云云，惟查原告未提出相關事證

佐證所食用之檳榔確實含有酒精之成分而導致原告呈現酒

容及酒氣之情形，且依處罰條例及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

等相關規定，並無明文於實施酒精感知器檢測前，需讓受

檢測者進行漱口之流程，況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已證稱:

「原告說有長期吃檳榔的習慣，多少會帶點酒氣或是酒的

味道，但是我在實施酒測前有提供漱口水予原告漱口。」

（見本院卷第178頁）等語，核與譯文內容大致相符（本院

卷第128頁），足認原告正式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前，員警已

依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提供水給原告漱口無誤，

是認原告此部分所稱，亦難認有理。

　 ㈥末原告主張依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本件應可以勸

導代替舉發等情。衡諸舉發警員業於職務報告敘明略以：

「……因該車輛已占用機車道及部分第二車道，且駕駛人

於五年內有違反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之記錄，故警方認以

舉發為適當，遂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5條第9

項規定予以舉發。」（見本院卷第123頁），其業已說明行

使裁量權後進行舉發之過程，足認舉發機關員警已考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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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曾有第35條第1項違規行為及現場客觀情狀後，認本件原

告飲酒駕車行為，非屬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

情節輕微情形，故予製單舉發，再經核卷內事證，亦未見

員警裁量有何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衡諸前開法令

說明，法院針對行政機關之裁量結果，除有逾越權限或濫

用權力之情形，而應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

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之司法審查，是原告前開主張，並

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駕駛其所有之系爭車輛於前揭時、地，確有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10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

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被告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處理

細則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裁處

原告罰鍰12萬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公布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核無違誤。是原告訴請撤

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無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七、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

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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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00元

合        計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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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915號
原      告  梁英椿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送達代收人  張雅婷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9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lRDl0862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行政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而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原告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2月23日11時32分許，行經新北市○○區○○路○段000號時，有「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當場製單舉發，另於員警攔查時，因見原告臉部潮紅，並對原告實施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後，原告吐氣酒精濃度達0.15MG/L，舉發機關員警當場製開掌電字第ClRDl08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舉發。嗣被告查認原告為十年內第2次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違規事實明確，爰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以113年2月2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lRDl0862號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萬元，吊銷汽車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送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更正刪除前裁決書中有關易處處分之部分，於不變更違規事實及適用法律下，重新製作113年9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lRDl0862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送達原告。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舉發機關員警在上前對原告進行盤查時，原告既早已自行停妥車輛，顯然員警並非對尚在行進中之車輛攔停要求進行酒測，原告曾告知員警沒有喝酒，且原告以酒精感知器檢測前沒有漱口，經酒精感知器檢測並無亮燈或警示聲之反應。參酌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與隱私權利之意旨，要求警察人員「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因此闡釋關於警察臨檢之對象，必須針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所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
　㈡法務部函文規定0.15毫克是移送標準，但0.15毫克只是客觀門檻，與罪行還有一段距離，還要找出被告不能安全駕駛的佐證，否則應依「無罪推定原則」推定其為無罪責之人。原告行車紀錄器可證，原告行車意識正常，且無其他蛇行、車速異常、不穩、急煞車等「客觀事由」，足證明原告確有安全駕駛能力。
　㈢原告酒測值0.15毫克僅為酒駕違規下限，過程中原告並沒有發生其他車禍行為，警員純粹是以原告臉色泛紅(因原告長年有吃檳榔的習慣)實施酒測；然客觀上原告符合「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要件，警員自應依法規裁量原告的行為是否以不舉發為適當，但警員卻捨此不為、逕為舉發，屬於裁量怠惰違法。再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二毫克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等語。
　㈣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答辯以：
  ㈠員警職務報告內容並輔以路口監視器影像內容，員警於l13年2月23日擔服10時至12時勤查勤務，行駛於土城區中央路四段(往中央路三段方向)，經中央路四段、中興路口時，見系爭車輛併排停車，因系爭車輛已占用機車道及部分第二車道，員警見狀先行駛至系爭車輛後方，將其違停樣態拍照存證，後行駛至系爭車輛前方欲攔查之際，原告則向警方走來表示其為駕駛人，盤查途中見其面色潮紅，經以酒精感測器測試其有酒精反應，且駕駛人也表示其酒測當日凌晨有飲酒，員警隨即要求駕駛人進行酒精濃度檢測，經測得酒精濃度為0.15mg/L，且駕駛人於五年內有違反處罰條例第35條1項之記錄，上述攔檢行為符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規定，合先敘明。
　㈡次查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影片時間00：01：20至00：01：26員警取出新吹嘴、交由原告拆封並告知吹測方式，影片時間00：0l：29至00：01：33，於員警引導下完成吹測並測得酒測值為0.15mg/L，由上述情節可知，警員對原告實施酒測之程序要屬嚴謹且無任何不法，並已經全程錄音錄影，而本件使用之酒測儀器有合格檢驗書可擔保其準確性，原告之違規事證已相當明確。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酒精濃度0.15mg/L未滿0.25mg/L】當場依法舉發原告，被告據此作成原處分，洵屬有據。
　㈢原告固以酒測值有誤差等語為辯，惟經查本件員警答辯書，原告於實施酒測過程中並未有其所述嚼食檳榔之情事存在；且本件實施酒測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業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定合格(檢定日期：l12年10月12日，檢定合格有效期間：113年10月31日或於檢定合格有效期間達1,000次者，亦視同屆滿檢定合格有效期間)，此有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影本1紙附卷足稽，而本件施測時，係於有效期間內，在卷足憑，則經由該呼氣酒精測試器所測得之數值，自可執之為認定呼氣酒精濃度是否超過規定標準之依據，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委無足取等語。
　㈣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所涉之法條：
   ⒈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12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⒉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
　　 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反第1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1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之，第3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9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⒊處罰條例第24條第1項：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⒋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
　　 對車輛駕駛人實施本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或第73條第2項測試之檢定時，應以酒精測試儀器檢測且實施檢測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並依下列程序處理……。
　 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十二、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零點零二毫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之【作業內容】四、結果處置規定：「……㈡勸導代替舉發：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未滿每公升0.18毫克之未肇事案件，且無不能安全駕駛情形者，應當場告知其違規事實，指導其法令規定，勸告其避免再次違反，及當場填製交通違規勸導單，並人車放行。……」。綜上規定意旨可知，駕駛人如經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到每公升0.15毫克，即違反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該當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惟駕駛人所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倘未滿每公升0.18毫克，則舉發機關得依上開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判斷是否符合「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情節輕微」及「以不舉發為適當」等免予舉發之要件，及有無符合「未肇事案件」與「無不能安全駕駛情形」等予以勸導之情形，進而決定是否舉發。核其性質，乃行政法規賦予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依事實之具體狀況予以裁量決定是否就違規行為加以舉發之權限，從而，值勤警員自可依現場情狀行使裁量權，而決定勸導或舉發，對於舉發機關依據現場情狀行使裁量權判斷是否符合上開免予舉發，法院針對行政機關之裁量結果，除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而應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之司法審查。
　 ㈡本件如爭訟概要所載事實，除前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另案掌電字第ClRDl08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本院卷第13頁)、舉發通知單（見本院卷第79頁)、原告陳述書（見本院卷第83-89頁)、舉發機關113年3月27日新北警土交字第1133632428號函（見本院卷第109-110頁)、酒測值單（見本院卷第117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112年10月18日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見本院卷第119頁)、員警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123頁)、譯文（見本院卷第125-128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129頁)、汽車車籍查詢（見本院卷第131頁)、駕駛人基本資料（見本院卷第133頁)、舉發機關勤務分配表（見本院卷第185-186頁)、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見本院卷第201頁)等在卷可查，是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有於舉發時、地，經員警攔查酒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其確有飲酒後駕車之故意及行為，並構成「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於10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堪可確認。
　 ㈢原告雖稱其未經攔停，故酒測程序不合法等語。惟查本件舉發警員係因發現系爭車輛有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員警先就違規事實拍照後，至系爭車輛前方時，原告從小吃店裡面出來，表示是駕駛人，員警就併排臨時停車予以舉發；惟於警員與原告交談過程中，發現原告面色潮紅，有酒容及酒氣，員警並聞到酒味，因此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乃先以酒精感知器測試，酒精感知器有酒精反應，之後就要求原告進行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業據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到庭證述詳明（見本院卷第176-178頁）。則「併排臨時停車」為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四、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或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而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而得採取「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之措施，是舉發警員攔查系爭車輛駕駛人即原告，並要求原告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以製開舉發通知單（違規併排臨時停車部分），此即一般舉發交通違規程序，尚合乎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1款及處罰條例第7條規定。而舉發警員於合法攔查原告後，從與原告交談過程中，發現原告有酒容及身上散發酒味，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此時因舉發警員已合法攔查原告，並無再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再度攔停原告之必要，且因警員已有客觀事實（原告身上散發酒味及原告當場表示係駕駛系爭車輛違規停車之駕駛人）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自得依處罰條例第35條之規定，要求原告配合接受酒測，是原告上揭主張，並不可採。
　 ㈣原告雖另主張員警以酒精感知器檢測時並無亮燈或警示聲之反應等語，惟查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到庭證稱:「（我從小吃店出來要移車時，有告訴員警我沒有喝酒，是否如此？）原告在吹酒精感知器前確實有向警方表示沒有喝酒，但是酒精感知器有反應。」、「（實施兩次酒精感知器，是否完全都沒有反應？）有反應，因為原告吹完酒精感知器後有數值，所以我才會問原告『有吧，你有喝吧，早上喝一杯？』，原告表示說是凌晨有喝，只是該時段還沒有退。」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核與職務報告及譯文之內容相符（見本院卷第123、第125-126頁）。是依證人所述及卷內事證，足認原告經以酒精感知器檢測後，確實有呈現酒精反應之數值，是縱如原告所稱酒精感知器於檢測時未顯示燈光或警示聲，衡以員警於舉發當時已明顯見原告有酒容及酒氣，亦當認員警已可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自得依處罰條例第35條之規定，要求原告配合接受酒測，是原告上揭主張，亦無足取。
　 ㈤至原告主張因食用檳榔含有酒精才有酒容及酒氣，且於酒精感知器檢測前沒有漱口云云，惟查原告未提出相關事證佐證所食用之檳榔確實含有酒精之成分而導致原告呈現酒容及酒氣之情形，且依處罰條例及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等相關規定，並無明文於實施酒精感知器檢測前，需讓受檢測者進行漱口之流程，況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已證稱:「原告說有長期吃檳榔的習慣，多少會帶點酒氣或是酒的味道，但是我在實施酒測前有提供漱口水予原告漱口。」（見本院卷第178頁）等語，核與譯文內容大致相符（本院卷第128頁），足認原告正式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前，員警已依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提供水給原告漱口無誤，是認原告此部分所稱，亦難認有理。
　 ㈥末原告主張依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本件應可以勸導代替舉發等情。衡諸舉發警員業於職務報告敘明略以：「……因該車輛已占用機車道及部分第二車道，且駕駛人於五年內有違反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之記錄，故警方認以舉發為適當，遂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5條第9項規定予以舉發。」（見本院卷第123頁），其業已說明行使裁量權後進行舉發之過程，足認舉發機關員警已考量原告曾有第35條第1項違規行為及現場客觀情狀後，認本件原告飲酒駕車行為，非屬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情節輕微情形，故予製單舉發，再經核卷內事證，亦未見員警裁量有何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衡諸前開法令說明，法院針對行政機關之裁量結果，除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而應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之司法審查，是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駕駛其所有之系爭車輛於前揭時、地，確有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10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被告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處理細則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核無違誤。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無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七、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00元
合        計　　　　　　　　300元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915號

原      告  梁英椿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送達代收人  張雅婷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9月3日新

北裁催字第48-ClRDl0862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

    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行政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

    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而本件因卷證資料

    已經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

    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原告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

    車輛)於民國113年2月23日11時32分許，行經新北市○○區○○

    路○段000號時，有「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經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土城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當場製單舉發，另於員

    警攔查時，因見原告臉部潮紅，並對原告實施呼氣酒精濃度

    測試之檢定後，原告吐氣酒精濃度達0.15MG/L，舉發機關員

    警當場製開掌電字第ClRDl08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舉發。嗣被告查認原告為十年

    內第2次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違規事實明確，爰依處罰

    條例第35條第3項，以113年2月2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lRDl0

    862號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萬元，吊銷

    汽車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姓名、照

    片及違法事實」，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本院依

    職權送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更

    正刪除前裁決書中有關易處處分之部分，於不變更違規事實

    及適用法律下，重新製作113年9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lRD

    l0862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送達原告。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舉發機關員警在上前對原告進行盤查時，原告既早已自行停

    妥車輛，顯然員警並非對尚在行進中之車輛攔停要求進行酒

    測，原告曾告知員警沒有喝酒，且原告以酒精感知器檢測前

    沒有漱口，經酒精感知器檢測並無亮燈或警示聲之反應。參

    酌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與隱私權利之

    意旨，要求警察人員「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

    、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因此闡釋關於警察臨檢之對象

    ，必須針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所易生危害之交通

    工具」。

　㈡法務部函文規定0.15毫克是移送標準，但0.15毫克只是客觀

    門檻，與罪行還有一段距離，還要找出被告不能安全駕駛的

    佐證，否則應依「無罪推定原則」推定其為無罪責之人。原

    告行車紀錄器可證，原告行車意識正常，且無其他蛇行、車

    速異常、不穩、急煞車等「客觀事由」，足證明原告確有安

    全駕駛能力。

　㈢原告酒測值0.15毫克僅為酒駕違規下限，過程中原告並沒有

    發生其他車禍行為，警員純粹是以原告臉色泛紅(因原告長

    年有吃檳榔的習慣)實施酒測；然客觀上原告符合「未嚴重

    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要件，警員自應依法規

    裁量原告的行為是否以不舉發為適當，但警員卻捨此不為、

    逕為舉發，屬於裁量怠惰違法。再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

    第12款「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

    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

    二毫克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

    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等語。

　㈣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答辯以：

  ㈠員警職務報告內容並輔以路口監視器影像內容，員警於l13年

    2月23日擔服10時至12時勤查勤務，行駛於土城區中央路四

    段(往中央路三段方向)，經中央路四段、中興路口時，見系

    爭車輛併排停車，因系爭車輛已占用機車道及部分第二車道

    ，員警見狀先行駛至系爭車輛後方，將其違停樣態拍照存證

    ，後行駛至系爭車輛前方欲攔查之際，原告則向警方走來表

    示其為駕駛人，盤查途中見其面色潮紅，經以酒精感測器測

    試其有酒精反應，且駕駛人也表示其酒測當日凌晨有飲酒，

    員警隨即要求駕駛人進行酒精濃度檢測，經測得酒精濃度為

    0.15mg/L，且駕駛人於五年內有違反處罰條例第35條1項之

    記錄，上述攔檢行為符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規定，合先敘

    明。

　㈡次查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影片時間00：01：20至00：01：2

    6員警取出新吹嘴、交由原告拆封並告知吹測方式，影片時

    間00：0l：29至00：01：33，於員警引導下完成吹測並測得

    酒測值為0.15mg/L，由上述情節可知，警員對原告實施酒測

    之程序要屬嚴謹且無任何不法，並已經全程錄音錄影，而本

    件使用之酒測儀器有合格檢驗書可擔保其準確性，原告之違

    規事證已相當明確。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酒精濃

    度0.15mg/L未滿0.25mg/L】當場依法舉發原告，被告據此作

    成原處分，洵屬有據。

　㈢原告固以酒測值有誤差等語為辯，惟經查本件員警答辯書，

    原告於實施酒測過程中並未有其所述嚼食檳榔之情事存在；

    且本件實施酒測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業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

    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定合格(檢定日期：l12年10月

    12日，檢定合格有效期間：113年10月31日或於檢定合格有

    效期間達1,000次者，亦視同屆滿檢定合格有效期間)，此有

    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影本1紙附卷足稽，而本件施

    測時，係於有效期間內，在卷足憑，則經由該呼氣酒精測試

    器所測得之數值，自可執之為認定呼氣酒精濃度是否超過規

    定標準之依據，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委無足取等語。

　㈣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所涉之法條：

   ⒈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機車駕駛人處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

     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

     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12歲兒童或因而肇

     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

     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

     超過規定標準。

   ⒉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

　　 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

     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反第1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

     分別依第1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之，第3次以上者按前次

     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9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

     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路

     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

     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⒊處罰條例第24條第1項：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

     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⒋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

　　 對車輛駕駛人實施本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或第73條第2項

     測試之檢定時，應以酒精測試儀器檢測且實施檢測過程應

     全程連續錄影，並依下列程序處理……。

　 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

     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

     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

     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之檢定。

　 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用酒

     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處

     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

     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十二、駕駛汽車或慢車經

     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

     公升零點零二毫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之【作

     業內容】四、結果處置規定：「……㈡勸導代替舉發：駕駛人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未滿每公升0.18

     毫克之未肇事案件，且無不能安全駕駛情形者，應當場告

     知其違規事實，指導其法令規定，勸告其避免再次違反，

     及當場填製交通違規勸導單，並人車放行。……」。綜上規

     定意旨可知，駕駛人如經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到每公

     升0.15毫克，即違反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該當處

     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惟駕駛人所測得之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倘未滿每公升0.18毫克，則舉發機關得依上

     開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判斷是否符合「未嚴重

     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情節輕微」及「以不舉發為適

     當」等免予舉發之要件，及有無符合「未肇事案件」與「

     無不能安全駕駛情形」等予以勸導之情形，進而決定是否

     舉發。核其性質，乃行政法規賦予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依事實之具體狀況予以裁量決定

     是否就違規行為加以舉發之權限，從而，值勤警員自可依

     現場情狀行使裁量權，而決定勸導或舉發，對於舉發機關

     依據現場情狀行使裁量權判斷是否符合上開免予舉發，法

     院針對行政機關之裁量結果，除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

     情形，而應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

     決定而作有限之司法審查。

　 ㈡本件如爭訟概要所載事實，除前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

     不爭執，復有另案掌電字第ClRDl08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見本院卷第13頁)、舉發通知單（見本院

     卷第79頁)、原告陳述書（見本院卷第83-89頁)、舉發機關

     113年3月27日新北警土交字第1133632428號函（見本院卷

     第109-110頁)、酒測值單（見本院卷第117頁)、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112年10月18日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

     書（見本院卷第119頁)、員警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123頁

     )、譯文（見本院卷第125-128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1

     29頁)、汽車車籍查詢（見本院卷第131頁)、駕駛人基本資

     料（見本院卷第133頁)、舉發機關勤務分配表（見本院卷

     第185-186頁)、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查詢汽車駕駛人

     資料（見本院卷第201頁)等在卷可查，是原告駕駛系爭車

     輛，確有於舉發時、地，經員警攔查酒測，測得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其確有飲酒後駕車之故意及

     行為，並構成「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於10年內酒精濃

     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堪可確認。

　 ㈢原告雖稱其未經攔停，故酒測程序不合法等語。惟查本件舉發警員係因發現系爭車輛有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員警先就違規事實拍照後，至系爭車輛前方時，原告從小吃店裡面出來，表示是駕駛人，員警就併排臨時停車予以舉發；惟於警員與原告交談過程中，發現原告面色潮紅，有酒容及酒氣，員警並聞到酒味，因此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乃先以酒精感知器測試，酒精感知器有酒精反應，之後就要求原告進行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業據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到庭證述詳明（見本院卷第176-178頁）。則「併排臨時停車」為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四、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或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而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而得採取「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之措施，是舉發警員攔查系爭車輛駕駛人即原告，並要求原告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以製開舉發通知單（違規併排臨時停車部分），此即一般舉發交通違規程序，尚合乎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1款及處罰條例第7條規定。而舉發警員於合法攔查原告後，從與原告交談過程中，發現原告有酒容及身上散發酒味，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此時因舉發警員已合法攔查原告，並無再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再度攔停原告之必要，且因警員已有客觀事實（原告身上散發酒味及原告當場表示係駕駛系爭車輛違規停車之駕駛人）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自得依處罰條例第35條之規定，要求原告配合接受酒測，是原告上揭主張，並不可採。

　 ㈣原告雖另主張員警以酒精感知器檢測時並無亮燈或警示聲之

     反應等語，惟查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到庭證稱:「（我從

     小吃店出來要移車時，有告訴員警我沒有喝酒，是否如此

     ？）原告在吹酒精感知器前確實有向警方表示沒有喝酒，

     但是酒精感知器有反應。」、「（實施兩次酒精感知器，

     是否完全都沒有反應？）有反應，因為原告吹完酒精感知

     器後有數值，所以我才會問原告『有吧，你有喝吧，早上喝

     一杯？』，原告表示說是凌晨有喝，只是該時段還沒有退。

     」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核與職務報告及譯文之內容

     相符（見本院卷第123、第125-126頁）。是依證人所述及

     卷內事證，足認原告經以酒精感知器檢測後，確實有呈現

     酒精反應之數值，是縱如原告所稱酒精感知器於檢測時未

     顯示燈光或警示聲，衡以員警於舉發當時已明顯見原告有

     酒容及酒氣，亦當認員警已可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

     之違規行為，自得依處罰條例第35條之規定，要求原告配

     合接受酒測，是原告上揭主張，亦無足取。

　 ㈤至原告主張因食用檳榔含有酒精才有酒容及酒氣，且於酒精

     感知器檢測前沒有漱口云云，惟查原告未提出相關事證佐

     證所食用之檳榔確實含有酒精之成分而導致原告呈現酒容

     及酒氣之情形，且依處罰條例及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等

     相關規定，並無明文於實施酒精感知器檢測前，需讓受檢

     測者進行漱口之流程，況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已證稱:「

     原告說有長期吃檳榔的習慣，多少會帶點酒氣或是酒的味

     道，但是我在實施酒測前有提供漱口水予原告漱口。」（

     見本院卷第178頁）等語，核與譯文內容大致相符（本院卷

     第128頁），足認原告正式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前，員警已依

     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提供水給原告漱口無誤，是

     認原告此部分所稱，亦難認有理。

　 ㈥末原告主張依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本件應可以勸

     導代替舉發等情。衡諸舉發警員業於職務報告敘明略以：

     「……因該車輛已占用機車道及部分第二車道，且駕駛人於

     五年內有違反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之記錄，故警方認以舉

     發為適當，遂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5條第9項

     規定予以舉發。」（見本院卷第123頁），其業已說明行使

     裁量權後進行舉發之過程，足認舉發機關員警已考量原告

     曾有第35條第1項違規行為及現場客觀情狀後，認本件原告

     飲酒駕車行為，非屬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情

     節輕微情形，故予製單舉發，再經核卷內事證，亦未見員

     警裁量有何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衡諸前開法令說

     明，法院針對行政機關之裁量結果，除有逾越權限或濫用

     權力之情形，而應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

     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之司法審查，是原告前開主張，並非

     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駕駛其所有之系爭車輛於前揭時、地，確有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10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

    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被告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處理

    細則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裁處

    原告罰鍰12萬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公布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核無違誤。是原告訴請撤

    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無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七、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

    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00元

合        計　　　　　　　　300元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915號

原      告  梁英椿    

被      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李忠台    

                      送達代收人  張雅婷    

                      

訴訟代理人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9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lRDl0862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行政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而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爰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原告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3年2月23日11時32分許，行經新北市○○區○○路○段000號時，有「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當場製單舉發，另於員警攔查時，因見原告臉部潮紅，並對原告實施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後，原告吐氣酒精濃度達0.15MG/L，舉發機關員警當場製開掌電字第ClRDl08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舉發。嗣被告查認原告為十年內第2次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違規事實明確，爰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以113年2月2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lRDl0862號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2萬元，吊銷汽車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送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更正刪除前裁決書中有關易處處分之部分，於不變更違規事實及適用法律下，重新製作113年9月3日新北裁催字第48-ClRDl0862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送達原告。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舉發機關員警在上前對原告進行盤查時，原告既早已自行停妥車輛，顯然員警並非對尚在行進中之車輛攔停要求進行酒測，原告曾告知員警沒有喝酒，且原告以酒精感知器檢測前沒有漱口，經酒精感知器檢測並無亮燈或警示聲之反應。參酌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保障人民行動自由與隱私權利之意旨，要求警察人員「不得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因此闡釋關於警察臨檢之對象，必須針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所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

　㈡法務部函文規定0.15毫克是移送標準，但0.15毫克只是客觀門檻，與罪行還有一段距離，還要找出被告不能安全駕駛的佐證，否則應依「無罪推定原則」推定其為無罪責之人。原告行車紀錄器可證，原告行車意識正常，且無其他蛇行、車速異常、不穩、急煞車等「客觀事由」，足證明原告確有安全駕駛能力。

　㈢原告酒測值0.15毫克僅為酒駕違規下限，過程中原告並沒有發生其他車禍行為，警員純粹是以原告臉色泛紅(因原告長年有吃檳榔的習慣)實施酒測；然客觀上原告符合「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要件，警員自應依法規裁量原告的行為是否以不舉發為適當，但警員卻捨此不為、逕為舉發，屬於裁量怠惰違法。再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二毫克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等語。

　㈣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答辯以：

  ㈠員警職務報告內容並輔以路口監視器影像內容，員警於l13年2月23日擔服10時至12時勤查勤務，行駛於土城區中央路四段(往中央路三段方向)，經中央路四段、中興路口時，見系爭車輛併排停車，因系爭車輛已占用機車道及部分第二車道，員警見狀先行駛至系爭車輛後方，將其違停樣態拍照存證，後行駛至系爭車輛前方欲攔查之際，原告則向警方走來表示其為駕駛人，盤查途中見其面色潮紅，經以酒精感測器測試其有酒精反應，且駕駛人也表示其酒測當日凌晨有飲酒，員警隨即要求駕駛人進行酒精濃度檢測，經測得酒精濃度為0.15mg/L，且駕駛人於五年內有違反處罰條例第35條1項之記錄，上述攔檢行為符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規定，合先敘明。

　㈡次查員警密錄器影像內容，影片時間00：01：20至00：01：26員警取出新吹嘴、交由原告拆封並告知吹測方式，影片時間00：0l：29至00：01：33，於員警引導下完成吹測並測得酒測值為0.15mg/L，由上述情節可知，警員對原告實施酒測之程序要屬嚴謹且無任何不法，並已經全程錄音錄影，而本件使用之酒測儀器有合格檢驗書可擔保其準確性，原告之違規事證已相當明確。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酒精濃度0.15mg/L未滿0.25mg/L】當場依法舉發原告，被告據此作成原處分，洵屬有據。

　㈢原告固以酒測值有誤差等語為辯，惟經查本件員警答辯書，原告於實施酒測過程中並未有其所述嚼食檳榔之情事存在；且本件實施酒測之呼氣酒精測試器業經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定合格(檢定日期：l12年10月12日，檢定合格有效期間：113年10月31日或於檢定合格有效期間達1,000次者，亦視同屆滿檢定合格有效期間)，此有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影本1紙附卷足稽，而本件施測時，係於有效期間內，在卷足憑，則經由該呼氣酒精測試器所測得之數值，自可執之為認定呼氣酒精濃度是否超過規定標準之依據，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委無足取等語。

　㈣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案所涉之法條：

   ⒈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12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⒉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

　　 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反第1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1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之，第3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9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⒊處罰條例第24條第1項：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⒋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

　　 對車輛駕駛人實施本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或第73條第2項測試之檢定時，應以酒精測試儀器檢測且實施檢測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並依下列程序處理……。

　 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特徵。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十二、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零點零二毫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之【作業內容】四、結果處置規定：「……㈡勸導代替舉發：駕駛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未滿每公升0.18毫克之未肇事案件，且無不能安全駕駛情形者，應當場告知其違規事實，指導其法令規定，勸告其避免再次違反，及當場填製交通違規勸導單，並人車放行。……」。綜上規定意旨可知，駕駛人如經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到每公升0.15毫克，即違反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該當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事由，惟駕駛人所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倘未滿每公升0.18毫克，則舉發機關得依上開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判斷是否符合「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情節輕微」及「以不舉發為適當」等免予舉發之要件，及有無符合「未肇事案件」與「無不能安全駕駛情形」等予以勸導之情形，進而決定是否舉發。核其性質，乃行政法規賦予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依事實之具體狀況予以裁量決定是否就違規行為加以舉發之權限，從而，值勤警員自可依現場情狀行使裁量權，而決定勸導或舉發，對於舉發機關依據現場情狀行使裁量權判斷是否符合上開免予舉發，法院針對行政機關之裁量結果，除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而應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之司法審查。

　 ㈡本件如爭訟概要所載事實，除前開爭點外，其餘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另案掌電字第ClRDl0862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本院卷第13頁)、舉發通知單（見本院卷第79頁)、原告陳述書（見本院卷第83-89頁)、舉發機關113年3月27日新北警土交字第1133632428號函（見本院卷第109-110頁)、酒測值單（見本院卷第117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112年10月18日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見本院卷第119頁)、員警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123頁)、譯文（見本院卷第125-128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129頁)、汽車車籍查詢（見本院卷第131頁)、駕駛人基本資料（見本院卷第133頁)、舉發機關勤務分配表（見本院卷第185-186頁)、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見本院卷第201頁)等在卷可查，是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有於舉發時、地，經員警攔查酒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其確有飲酒後駕車之故意及行為，並構成「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於10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堪可確認。

　 ㈢原告雖稱其未經攔停，故酒測程序不合法等語。惟查本件舉發警員係因發現系爭車輛有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員警先就違規事實拍照後，至系爭車輛前方時，原告從小吃店裡面出來，表示是駕駛人，員警就併排臨時停車予以舉發；惟於警員與原告交談過程中，發現原告面色潮紅，有酒容及酒氣，員警並聞到酒味，因此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乃先以酒精感知器測試，酒精感知器有酒精反應，之後就要求原告進行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業據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到庭證述詳明（見本院卷第176-178頁）。則「併排臨時停車」為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4款規定：「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四、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或併排臨時停車。」之違規行為，而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而得採取「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之措施，是舉發警員攔查系爭車輛駕駛人即原告，並要求原告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以製開舉發通知單（違規併排臨時停車部分），此即一般舉發交通違規程序，尚合乎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1款及處罰條例第7條規定。而舉發警員於合法攔查原告後，從與原告交談過程中，發現原告有酒容及身上散發酒味，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此時因舉發警員已合法攔查原告，並無再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再度攔停原告之必要，且因警員已有客觀事實（原告身上散發酒味及原告當場表示係駕駛系爭車輛違規停車之駕駛人）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自得依處罰條例第35條之規定，要求原告配合接受酒測，是原告上揭主張，並不可採。

　 ㈣原告雖另主張員警以酒精感知器檢測時並無亮燈或警示聲之反應等語，惟查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到庭證稱:「（我從小吃店出來要移車時，有告訴員警我沒有喝酒，是否如此？）原告在吹酒精感知器前確實有向警方表示沒有喝酒，但是酒精感知器有反應。」、「（實施兩次酒精感知器，是否完全都沒有反應？）有反應，因為原告吹完酒精感知器後有數值，所以我才會問原告『有吧，你有喝吧，早上喝一杯？』，原告表示說是凌晨有喝，只是該時段還沒有退。」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核與職務報告及譯文之內容相符（見本院卷第123、第125-126頁）。是依證人所述及卷內事證，足認原告經以酒精感知器檢測後，確實有呈現酒精反應之數值，是縱如原告所稱酒精感知器於檢測時未顯示燈光或警示聲，衡以員警於舉發當時已明顯見原告有酒容及酒氣，亦當認員警已可合理懷疑原告另有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自得依處罰條例第35條之規定，要求原告配合接受酒測，是原告上揭主張，亦無足取。

　 ㈤至原告主張因食用檳榔含有酒精才有酒容及酒氣，且於酒精感知器檢測前沒有漱口云云，惟查原告未提出相關事證佐證所食用之檳榔確實含有酒精之成分而導致原告呈現酒容及酒氣之情形，且依處罰條例及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等相關規定，並無明文於實施酒精感知器檢測前，需讓受檢測者進行漱口之流程，況證人即舉發警員陳奎延已證稱:「原告說有長期吃檳榔的習慣，多少會帶點酒氣或是酒的味道，但是我在實施酒測前有提供漱口水予原告漱口。」（見本院卷第178頁）等語，核與譯文內容大致相符（本院卷第128頁），足認原告正式實施酒精濃度測試前，員警已依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提供水給原告漱口無誤，是認原告此部分所稱，亦難認有理。

　 ㈥末原告主張依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本件應可以勸導代替舉發等情。衡諸舉發警員業於職務報告敘明略以：「……因該車輛已占用機車道及部分第二車道，且駕駛人於五年內有違反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之記錄，故警方認以舉發為適當，遂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35條第9項規定予以舉發。」（見本院卷第123頁），其業已說明行使裁量權後進行舉發之過程，足認舉發機關員警已考量原告曾有第35條第1項違規行為及現場客觀情狀後，認本件原告飲酒駕車行為，非屬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情節輕微情形，故予製單舉發，再經核卷內事證，亦未見員警裁量有何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衡諸前開法令說明，法院針對行政機關之裁量結果，除有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情形，而應以違法論者外，原則上應尊重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而作有限之司法審查，是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駕駛其所有之系爭車輛於前揭時、地，確有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於10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2次」之違規事實，被告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處理細則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裁處原告罰鍰12萬元，吊銷駕駛執照，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布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核無違誤。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爰無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七、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結論：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300元

合        計　　　　　　　　300元



